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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771

证券简称：真视通 公告编码：

2015-048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5年12月16日接到公

司股东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石投资” ）通知，金石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4,128,420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1605%） 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用于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本次交易业务初始

交易日为2015年12月15日，购回交易日为2016年12月15日。

截止本公告日，金石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4,128,420股，占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5.1605%， 本次质押股份总数为4,128,420股， 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1605%。

特此公告。

北京真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15-77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5年12月16日收到公

司控股股东———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实业” ）的通知，获悉以下事

项：

2015年12月15日， 中恒实业将所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60,00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1.73%）质押给广西投资集团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质押期限为 2015年

12月15日起至2016年6月15日止。中恒实业于2015年12月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恒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为782,652,84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2.52%，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为737,642,328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为45,

010,521股。 中恒实业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为 763,090,521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21.96%，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为718,08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

份为45,010,521股。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2015－094

债券代码：

112019

债券简称：

09

宜化债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

09

宜化债”

2015

年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2009年12月14日公告的《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公司于2015年11月26日公告了《关于“09宜化债” 票面利率调整及

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公告》，并在12月3日、12月8日、12月10日分别发布了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可在回售登记日选择将持有的“09宜化债” 全部

或部分回售给公司，回售价格为人民币100元/张，“09宜化债”回售申报期：2015年12

月3日-2015年12月10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09宜化债” 的回

售数量为1,398,990张，回售金额为147,943,192.5元（含2015年利息）。 剩余托管数

量为：5,601,010张。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565

证券简称：渝三峡

A

公告编号：

2015-052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徐俊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

退休，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深交所相关规定，其辞职自辞职申请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徐俊华先

生所负责的工作已平稳交接，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截止

本公告日，徐俊华先生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徐俊华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付出的辛勤劳动和积极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

2015－053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撤回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发布了《关于82家企

业撤回131个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2015年 第264号)， 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延边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2�个药品申请了注册撤回。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信息

1、药品名称：金银花咽炎颗粒

剂型：颗粒剂

规格：6g/袋

申请事项：中药新药6类

申报阶段：生产批件

申请人：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 CXZS0700435

功能主治：清利咽喉，消肿止痛。 用于风热证型急性咽炎。 症见咽痛、吞咽痛、咽部干

燥、灼热、口渴。 咽粘膜充血，颜色鲜红，悬雍垂红肿，咽后壁淋巴泡和咽侧索红肿。

2、药品名称：金莲花含片

剂型：片剂

规格：0.95g/片

申请事项：中药新药9类

申报阶段：生产批件

申请人：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理号:� CXZS1100055

功能主治：清热解毒，消炎。 适用于咽痛———风热症（急性咽炎、急性卡他性扁桃体

炎）引起的咽痛或吞咽痛、发热、咽干灼热、咳嗽咯痰等症。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1、 金银花咽炎颗粒于2003年5月12日获得国家药物临床研究批件 （批件号

2003L01710）,按照批件及补充通知要求先后开展Ⅱ、Ⅲ期临床及补充临床研究。 2013年

12月13日，公司向国家食药监总局提交生产申请并获受理。

2、金莲花含片(中药9类)2006年1月19日获得临床批件，批件号：2006L00130，按照批

件要求开展临床研究。 2011年12月13日，公司向国家食药监总局提交生产申请并获受理。

3、 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主动撤回上述2个药品的注册申请是基于目前国

内临床机构的现状及问题，以及临床研究机构、合同研究组织的建议，同时，结合国家药监

局最新有关药品的审评审批政策而审慎作出的决定。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2个药品已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约650万元， 本次撤回注册申请不会对公司当期

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647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97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控股股东拟股权转让并筹划重

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2647，股票简称：宏磊股份）

自2015年11月17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2015年11月18日刊登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83）。 在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则，每5个交易日发布

了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详见公司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在公司股票停牌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就股权转让事宜与相关交易对手

进行了多次协商，已初步达成了框架意见，尚未签署正式协议，交易双方一致同意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因有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

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2月17日开市起

继续停牌。

本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30个自然日， 即最晚将在2016年1月16日前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

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重组事项且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

申请或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最晚将于2016年1月18日恢复交易，公司承诺在

股票恢复交易后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若在上述停牌期满前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公司承诺在累计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

内按照相关规则的要求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在上述期限内若公司仍未能召开董

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的，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并股票复牌，同时承诺

自公告之日起至少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

督促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按照承诺的期限向交易

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重组文件。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长签字、公司董事会盖章的停牌申请；

2、有关资产重组的相关协议。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92

证券简称

:

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2015-141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3、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2月16日(星期三)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2月15日—2015年12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15年12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15日下午15:00至

2015年12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广西南宁市高新工业园区科德路1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顾瑜女士。

6、公司已于2015年12月1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3人，代表股份157,975,29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583%。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436,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78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形式表决通过了以

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深圳前海八菱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进行增资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8,985,327股，占会议有效表决权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4,347,23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100%；0股反对；0股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八菱投资增资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61,411,694股，占会议有效表决权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李天律师、赵磊律师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17日

股票代码：

900953

股票简称：凯马

B

编号：临

2015-030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公告的增加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额度事项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交

易各方利益的情况， 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关联方与公司存在长期持续性关联关

系，具备持续经营和履约能力。

山东东风凯马车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凯马” ）向东风轻型商用车营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东风商用车” ）采购载货车、向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风股

份” ）销售商品，上海凯宁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宁公司” ）向中国纺织工业对外经济

技术合作公司（以下简称“中纺对外” ）采购有色金属，均为实际业务需要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

本次公告的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重组。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将本次增加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额度事项提交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同

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2015年12月1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独立董事郑韶先生、孟令秋女士、任永平先生发表独立

意见认为：增加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额度事项，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优势为公司生产

经营服务，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获取更好效益。 关联交易依据市场价格公允交易，

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其它股东利益造成损害，对本公

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关联交易事项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的

有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

（二）本次增加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金额

由于业务规模扩大，东风凯马与东风商用车、东风股份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业务超出年

度计划，预计东风凯马向东风商用车采购载货汽车的关联交易金额2000万元，较年度计划金额

增加500万元；向东风汽车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金额2800万元，较年度计划金额增加600万元；

凯宁公司2015年度向中纺对外采购有色金属的关联交易金额为8400万元，较年度计划金额增

加2200万元。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年度计划均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临2015-009及临2015-012号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

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东风轻型商用车营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青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道128号银城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注册号码：420000400002867

主营业务：在国内外经销经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经销的汽车、配件及相关产品以及

经东风集团其他下属企业授权经销的品牌汽车、配件及相关产品等。

财务状况：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东风轻型商用车营销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45094万元，

净资产为4390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362900万元，净利润-2337万元。

2、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竺延风

注册地址：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东风汽车大道劲风路3幢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0万元

注册号码：100000000032008(2-2)

主营业务：汽车（小轿车除外）、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铸件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机械

加工、汽车修理及技术咨询服务。

财务状况：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1943925万元，净资

产为791248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1747125万元，净利润17624万元。

3、中国纺织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宝林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9号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主营业务：承包、进出口、服务、咨询

注册资本：15000万元

注册号：100000000002229（4-1）

财务状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中国纺织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资产总额为

127229�万元，净资产为 46493�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 332617万元，净利润 2455�万元。

（二）关联关系

（1）东风轻型商用车营销有限公司为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山东东风

凯马车辆有限公司40%和51%的股权。

（2）中国纺织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标的

1、山东东风凯马车辆有限公司向东风轻型商用车营销有限公司采购载货车增加日常经营

性关联交易500万元；向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增加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600万元。

2、上海凯宁进出口有限公司向中国纺织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采购有色金属增加日

常经营性关联交易2200万元。

（二）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价格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按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由双方

协商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能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源优势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 实现优势互补和

资源合理配置，获取更好效益。 关联交易依据市场价格公允交易，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其它股东利益造成损害，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

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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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参与度， 公

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表决情况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2月16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2月15日－2015年12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

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2月15日下午15:00至2015年12月16日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5年12月9日（星期三）

3、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42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主持人：董事长何启强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3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58,480,

2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1.9333%。 其中：

1、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3,169,

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065%。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310,86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8%。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8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35,310,8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8%。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启强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中伦（广州）

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逐项审议《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部分内容的议案》

1.1�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资金总额和投资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44,688,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35,308,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42%；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005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何启强、麦正辉、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1.2�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及认购对象各自的认购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44,688,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35,308,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42%；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005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何启强、麦正辉、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

通过。

2、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688,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35,308,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42%；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005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何启强、麦正辉、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3、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8,478,2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9992%；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35,308,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42%；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005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4、审议《关于公司调整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688,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35,308,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42%；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005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何启强、麦正辉、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5、审议《关于公司与何启强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688,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35,308,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42%；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005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何启强、麦正辉、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6、审议《关于公司与麦正辉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688,81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954%；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35,308,8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42%；反对2,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0.005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何启强、麦正辉、中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北京市中伦（广州）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5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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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 （以下简称 “本次会

议” ） 于2015年12月15日上午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技术信息综合大楼

501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以书面、 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于2015年12月9日发

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学愚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湖南新新线缆有限公司21%股权的议

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湖南新新线缆有限公司21%股权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管理办法》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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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

湖南新新线缆有限公司

21%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湖南鑫富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富祥” ）、湘电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集团” ）于2011年1月合资成立湖南新新线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新线缆” ），注册资本3亿元，主要从事研发、生产、销售电磁线、电线

电缆及相关材料、电工用铜杆和其他金属材料等。

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湖南新新线缆有限公司15%股权的议案》。 公司收购鑫富祥

所持有的新新线缆15%的股权，新新线缆股权比例调整为：公司持股54%、湘电集团

持股46%，公司为新新线缆的控股股东。

现合作各方基于自身整体战略部署，本次拟对新新线缆股权进行调整，公司拟

受让湘电集团持有新新线缆21%的股权，鉴于湘电集团为国有企业，本次股权转让

需走国资转让程序，股权转让价格不低于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省国资委” ）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中介机构审计评估价格，预

计交易价格不超过7,000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新新线缆股权结构为公司持股75%、湘电集团持股25%，

公司仍为新新线缆的控股股东。

2、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湖南新新线缆有限公司21%股权的议案》， 会议表决结果为

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号：430300000000555

3、注册地址：湘潭市岳塘区电工北路66号

4、法定代表人：柳秀导

5、注册资本：96,000万元

6、成立日期：1993年12月23日

7、股东名称及出资额、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湖南省人民政府 96,000万元 100%

8、经营范围：湖南省人民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电气机

械及器材，电子设备，专用设备，通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销售；电梯的销售；法

律法规允许经营的对外贸易；职业技能培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及施工、代办电

信业务、金属制品、化学原料及制品的制造与销售、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限分公司经营）。

9、最近二年又一期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897,927.91 3,024,684.84 3,122,948.00

所有者权益 483,119.68 442,679.54 522,295.79

营业收入 992,762.12 1,025,943.83 847,922.79

10、湘电集团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新新线缆有限公司

注册号：430300000047559

注册地址：湘潭市岳塘区晓塘路158号

法定代表人：张林贤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1月28日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电磁线、电线电缆及相关材料、电工用铜杆和其他金

属材料；研究、开发、转让绝缘材料及产品的高新技术；电力工程建设及安装服务；销

售机电产品、建筑材料、橡塑制品；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产业投资（上述经营范

围中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2、标的公司本次股权受让变更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

转让前 转让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金杯电工 16,200 54 22,5000 75

湘电集团 13,800 46 7,500 25

合 计 30,000 100 30,000 100

3、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6,455.78 53,572.97 43,842.08

净利润 -113.12 -184.06 80.63

总资产 47,835.01 40,868.76 41,122.78

净资产 30,935.64 30,751.58 30,832.20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拟受让湘电集团所持有新新线缆21%的股权。

2、转让价款与支付：鉴于湘电集团为国有企业，本次股权转让需走国资转让程

序，股权转让价格不低于经省国资委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中介机构审计评估

价格，预计交易价格不超过7,000万元。最终收购价格以确定的评估报告为准。双方

将尽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将按协议约定及时支付转让款项。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线缆业务是公司的核心业务，本次公司收购湘电集团所持有的新新线缆部分股

权，目的在于加强核心业务的比重，同时后续拟将长沙电磁线业务的相关资产注入

新新线缆，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扩大新新线缆生产规模，符合公司坚持主业经营，

长远发展的战略思想，能够有效提升新新线缆竞争力，有利加强核心业务发展。

鉴于股权调整后，公司合计持股比例为75%，将对新新线缆董事会、监事会、经

营管理层进行调整，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机构，打造管理规范、精干有效的组织和团

队，促进新新线缆管理提升和发展。

公司董事会将及时关注事项的进展状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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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况

1、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南云

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云冷投资” )。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人民币，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占云冷投资注册资本的100%。

2、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公司于2015年12月15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 《关于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南云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长沙市雨花区

3、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

4、经营范围：实业、股权投资；提供投资咨询、商业信息咨询服务。

5、股东出资情况：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500万元人民币。

以上信息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后的信息为准。

三、 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的主要目的是整合和优化公司资源，为公司未来战略布局

奠定良好基础，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持有该子公司100%股权，不会对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存在的风险

子公司成立后，可能存在经营管理、市场等方面的风险，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5日


